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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由境外港口启运，在境内设立海关的地点换装载运船舶，继续运往境外的货物，为海运国际转运货物。
企业首次申报海运国际转运货物（以下简称“转运货物”）时经常要咨询海关，今天小编特意整理了转
运货物监管知识，快来看看吧！一、监管依据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
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172号公布，经海关总署令第235号、第240号修改）●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监管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196号公布，经海关总署令第240号修改）
●《关于调整水空运舱单管理相关事项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44号）二、基本流程转运货物
自进境起到出境止，应当接受海关监管。转运货物通关监管基本流程如下：1、转运货物进境前，由舱单
传输人向海关传输原始舱单电子数据。2、转运货物运抵境内港口后，由场所经营人或理货部门以电子数
据方式向海关提交理货报告。3、转运货物出境前，由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预配舱单电子数据。4、舱
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国际转运准单电子数据，海关舱单系统根据国际转运准单电子数据自动核注原始舱
单电子数据、核注核销预配舱单电子数据。5、转运货物运抵出境码头后，由场所经营人以电子数据方式
向海关提交运抵报告。6、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装载舱单电子数据，装载舱单中所列货物、物品应当已
经海关放行。7、货物装载完毕准备离境时，由运输工具负责人向海关提交结关申请，经海关办结手续后
，出境运输工具方可离境。8、出境运输工具驶离后，由场所经营人或理货部门以电子数据方式向海关提
交理货报告，海关舱单系统根据出口理货报告电子数据核销原始舱单电子数据。舱单及相关电子数据传
输时限、填制规范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调整水空运舱单
管理相关事项的公告》等文件规定。三、注意事项1、填制规范原始舱单、预配舱单：“货物状态代码”
应填报“002”（国际转运货物）；“中转目的地代码”为境外港口。国际转运准单：进、出境总（分）
提单号、货物信息数据段均需填写；装货地代码填写进境原始舱单中的装货地代码；卸货地代码填写出
境预配舱单中的卸货地代码；有换箱操作的集装箱编号填写实际出运集装箱号；准确填报货物件数、重
量。2、更换集装箱国际转运货物因故需更换集装箱的，应向货物所在地海关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海关审核
同意后方可换装。3、延期申请国际转运货物应当在三个月内转运出境，特殊情况需延期出境的，向进境
地海关递交纸质申请说明，最多延期至六个月。4、海关查验海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查验转运货物。对于
舱单电子数据被布控需查验的，企业应配合海关开展查验工作。5、法律责任转运货物向海关申报不实的
，海关可以处以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由境外港口启运，在境内设立海关的地点换装载
运船舶，继续运往境外的货物，为海运国际转运货物。企业首次申报海运国际转运货物（以下简称“转
运货物”）时经常要咨询海关，今天小编特意整理了转运货物监管知识，快来看看吧！一、监管依据●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172
号公布，经海关总署令第235号、第240号修改）●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运输工具监管办法》（
海关总署令第196号公布，经海关总署令第240号修改）●《关于调整水空运舱单管理相关事项的公告》
（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44号）二、基本流程转运货物自进境起到出境止，应当接受海关监管。转运货
物通关监管基本流程如下：1、转运货物进境前，由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原始舱单电子数据。2、转运
货物运抵境内港口后，由场所经营人或理货部门以电子数据方式向海关提交理货报告。3、转运货物出境
前，由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预配舱单电子数据。4、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国际转运准单电子数据，海
关舱单系统根据国际转运准单电子数据自动核注原始舱单电子数据、核注核销预配舱单电子数据。5、转
运货物运抵出境码头后，由场所经营人以电子数据方式向海关提交运抵报告。6、舱单传输人向海关传输
装载舱单电子数据，装载舱单中所列货物、物品应当已经海关放行。7、货物装载完毕准备离境时，由运
输工具负责人向海关提交结关申请，经海关办结手续后，出境运输工具方可离境。8、出境运输工具驶离
后，由场所经营人或理货部门以电子数据方式向海关提交理货报告，海关舱单系统根据出口理货报告电
子数据核销原始舱单电子数据。舱单及相关电子数据传输时限、填制规范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
进出境运输工具舱单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调整水空运舱单管理相关事项的公告》等文件规定。三、注意事
项1、填制规范原始舱单、预配舱单：“货物状态代码”应填报“002”（国际转运货物）；“中转目的
地代码”为境外港口。国际转运准单：进、出境总（分）提单号、货物信息数据段均需填写；装货地代
码填写进境原始舱单中的装货地代码；卸货地代码填写出境预配舱单中的卸货地代码；有换箱操作的集
装箱编号填写实际出运集装箱号；准确填报货物件数、重量。2、更换集装箱国际转运货物因故需更换集
装箱的，应向货物所在地海关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海关审核同意后方可换装。3、延期申请国际转运货物应
当在三个月内转运出境，特殊情况需延期出境的，向进境地海关递交纸质申请说明，最多延期至六个月
。4、海关查验海关认为必要时，可以查验转运货物。对于舱单电子数据被布控需查验的，企业应配合海
关开展查验工作。5、法律责任转运货物向海关申报不实的，海关可以处以罚款，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
法所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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